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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了加强中心固定资产管理，保障固定资产的安全完整，提高固定资产的使用效率，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类 固定资产分为三大类
1.电子设备
包括打印机、电话、主机、显示器、会议屏、移动硬盘、摄像头、复印机、保险柜、笔记本电脑等相关办公设备。
2.办公家具
包括沙发、桌椅、书柜、文件柜、热水器、茶台等。
第三条 固定资产的购置
1.先按照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心规定对照固定资产人员配置要求规定进行审核。
2.固定资产使用部门填写《固定资产购置申请单》时，应详细填写固定资产名称、规格、型号、预算金额、购置原因等；
3.公司固定资产购置申请单务必由中心领导班子开会通过审批后，由采购专员可执行购置；
4.采购必须进行充分的市场调研，按照采购程序进行公开采购。
第四条 固定资产的验收
固定资产送达时，办公室崔亮应点收数量、检查品质及规格是否与《固定资产购置申请单》相符。
第五条 固定资产的发放
固定资产验收合格后，办公室开具《固定资产验收登记单》并登记固定资产管理台账，将固定资产交请购单位使用，领取人员在领取单上签字确认。
第六条 财务管理职责
1.财务股负责固定资产的核算工作；
2.审核固定资产购置申请、合同、发票等凭证，办理固定资产的付款；
4.按规定设立登记固定资产总分类账和明细账；
6.按财务制度准确、及时地提取固定资产折旧。
第七条 使用个人职责
1.负责监管、保存好分配到个人使用的固定资产，实施“谁使用，谁保管”的原则。固定资产发生遗失，非正常损耗，保管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若非正常损耗，保管人能够指证责任人的，免除赔偿责任。
2.保持固定资产的日常清洁卫生，定期对固定资产进行清洁打扫。
3.固定资产损坏后，应及时上报办公室维修或更换。
第八条 固定资产的处置
1.固定资产的处置包括盘盈、盘亏、报废、出售、出租、出借等事项；
2.固定资产的处置应由使用部门提出并填写《固定资产处置申请单》，经办公室鉴定后拟定处理意见，报中心领导班子开会研究后批准后执行。严禁私自移装、改装公司的固定资产，不得拆卸、挪用零件和自行处理。
3.固定资产处置后，应将批准《固定资产处置申请表》复印件及相关资料交至财务股，对固定资产进行相应的账务处理，并由财务股到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心进行下账处理。
第九条 固定资产报废条件
1.超过使用年限，主要结构陈旧，精度低劣，不能改装利用或调出；
2.使用年限未到但不能迁移的设备，因建筑物改造或工艺布局改变而必须拆除者；
3.腐蚀过甚，无修复价值或继续使用易发生危险的；
4.性能低劣且无修复价值的；
5.能耗大或严重污染环境，危害人身安全与健康，进行改造又不经济的；
6.决定淘汰或更换的。












